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工作任务名称： 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实施项目名称： 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9月8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面向启东市范围内的专业农机手、农业生产无人机飞手、农机大户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带头人，由通过竞争择优的形式遴选出的培育机构组织培训启东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30人。
二、实施内容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关于印发《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修订)》的通知（农社综函〔2025〕15号）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办科〔2025〕2号）精神，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围绕支撑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机作业服务质量，聚焦粮油作物耕种管收机械化作业，强化实操实训、作业演练和安全生产教育。重点围绕机械化措施促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重点环，开展粮油作物高质量机播、高效飞防植保、机收减损、农机抗灾救灾、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和农机安全生产等技术技能培训，培育标准符合要求。县级专题班补助测算标准为4000 元/人。
拟通过竞争择优的形式遴选出培育机构，机构应符合《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有关培育机构条件，承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机构应具有满足培育农机手技能要求的场地、设施设备、实践师资等条件，公益性培育机构优先。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1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2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农机手技能提升培训

	12
	12
	0
	0
	0

	合计
	12
	12
	0
	0
	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半 年，时间自  2025  年  9  月起至   2025年 3 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0月，招标形式遴选出培育机构，组织各区镇参加培训人员。
（二）2025年11~2月，组织参训人员去遴选出的培育机构培训。
（三）2025年3月，完成项目总结。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30

	2
	
	质量指标
	培训学时
	100%

	3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及时

	4
	
	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足额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机手水平
	提升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徐荣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站长
	13773895819

	张健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副站长
	

	孙庆峰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办事员
	

	杨阳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办事员
	

	顾耘瑄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办事员
	



（二）管理责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倪玮蔚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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